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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艺术学院（建筑学院）2023级、2024级全日

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方案

根据《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

《南通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、《关于做

好2023级、2024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等

有关文件和学院的办学条件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并制

定2023级、2024级全日制本科学生各专业转入考核方案。

一、报考对象与报考资格

学院按照《南通大学全日制本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

办法》和《关于做好2023级、2024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转专

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、通知要求对报考对象进行资格审查。

相关艺术类专业只接受艺术类学生申请，音乐学（师范）和

音乐表演专业限音乐类学生申请。

二、考核方式、考核内容或范围

1. 学校统考

本次转专业学校统一组织笔试的科目为：大学英语。

如资格审核通过后一志愿报名人数小于等于该专业计

划数，学生不需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考核，直接被录取；

当二志愿报名人数超过剩余名额时，学生需参加学院组织的

考核，学院择优录取。

如资格审核通过后一志愿报名人数大于计划数的，学生

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考试，成绩在计划数前1.5倍的学生参

加学院组织的考核(末位同分者均参加)。

2.学院考核

1)考核方式

专业 考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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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学（师范） 笔试+面试

音乐学（师范） 专业测试+面试

音乐表演 专业测试+面试

视觉传达设计 笔试+面试

环境设计 笔试+面试

工业设计 笔试+面试

建筑学 笔试+面试

2)考核内容或范围

美术学（师范）、视觉传达设计、环境设计笔试：速写，

4K素描纸，铅笔或钢笔。面试：了解学生转专业理由，考察

学生转专业动机和可培养潜能。

音乐学（师范）、音乐表演专业测试：钢琴、声乐、乐

器演奏（任选一，曲目自选）。面试：了解学生转专业理由，

考察学生对音乐学（师范）专业的认知及专业发展潜能。

工业设计笔试：产品速写，A4复印纸，铅笔或钢笔。面

试：考察学生转专业动机和对转入专业的认知。

建筑学笔试：建筑速写，A4复印纸，铅笔或钢笔。面试：

考察了解学生的个人综合素质以及对转入专业的认知。

三、成绩评定

1. 评委组成与评分标准

评委团由相应学科5名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，最终成绩

去一高一低取平均分。

2. 评阅方式和保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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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笔试、面试试题均由副教授职称以上（含）教师命题，

由专人保管试题。

2) 考试前一天下午确定面试专家名单、测试时间和地点，

并告知相关评委保密要求、强调相关保密措施。

3) 笔试（专业测试）根据各专业技能测试的基本要点评

分，面试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储备、转专业动机、专业认知、

个人规划、现场表现等基本要点评分。

4) 笔试（专业测试）、面试成绩均去一高一低取平均值，

总分相加即为学院考核个人总成绩。

5) 总成绩组成如下：

学生个人总成绩（百分制）=大学英语统考成绩50%+学

院考核成绩50%（笔试/专业测试成绩50%+面试成绩50%）

6) 学生成绩需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，若出现同分则顺延

保留小数位数。

7) 考试结束后立即统计公布成绩，学生当场确认签字。

四、课程要求

申请转入2023级学习的学生，须获得转入专业下列学科

基础课程二分之一及以上学分，不满足的学生须转入2024级

学习。

专业 课程号 课程名称
学

时

学

分

备

注

美术学（师范

）

206321039 素描静物 48 2

206321040 色彩静物 48 2



4

音乐学（师范

）

176061008 学校教育发展（教育学

基础）
36 2

216321028 钢琴基础（三） 16 1

216321032 声乐基础（三） 16 1

216321025 器乐基础（三） 16 1

176201208 视唱练耳（三） 32 2

176201107 基础和声（二） 32 2

音乐表演

216321001 钢琴表演（一） 16 1

216321101 声乐表演（一） 16 1

216321095 器乐表演（一） 16 1

176201208 视唱练耳（三） 32 2

视觉传达设计

176201185 设计素描 64 3

176201181 设计色彩 64 3

216321135 设计基础 48 2

环境设计
176201185 设计素描 64 3

176201181 设计色彩 64 3

工业设计

176021005 高等数学C 64 4

216321136 设计图学 48 3

176131002
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

基础（II） 48 2

建筑学

176021005 高等数学C 64 4

216321038 建筑设计基础(1) 80 5

216321117 建筑设计基础(2) 80 5

176201377 素描(1) 48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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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录取原则

1. 录取根据考核成绩，遵循“专业志愿优先、分数从

高到低”的原则，按照转入年级录取。

2. 若第一志愿未录满，则按第二志愿考核分数从高到

底依次递补。

南通大学艺术学院（建筑学院）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附：南通大学艺术学院（建筑学院）2023级、2024级全日制

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张 卫

副组长：沈 江 吴 蓉 吴旭春 叶欣欣 王德宽

成 员：周亚东 於玲玲 黄天灵 李 娜 阚 璇

王文杰 沈雯晔 郑 曦 徐永战 黄 泽

176101028 工程图学基础 48 3

176201378 素描(2) 48 3

216321039 建筑学概论 32 2



6

学院咨询电话：55003242

学院举报电话：85015899

附：艺术学院（建筑学院）转专业QQ群二维码：


